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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年产 3 万吨精细化学品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年产 3万吨精细化学品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 

 投资金额：项目总投资为 10,00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000 万元，占投资

总额的 10%。 

 特别风险提示： 

1、 新建项目具有一定的建设周期，存在因宏观经济政策影响、未来市场情

况变化、行业环境变化、安全环保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导致新建项目建

成后无法达到预期效益的风险。 

2、 新建项目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未来投资支出可能导致公司现金流减少

或负债增加，进而加大公司相关财务风险。公司将加强资金管理，加快项

目建设进度，力争新建项目早日实现达产达标，降低财务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加快推进实施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

战略布局工作，同时顺应市场需求提高产能，拟通过全资子公司江苏晶华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江苏晶华”）建设“年产3万吨精细化学品项目”，该项

目计划总投资金额10,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000万元，占投资总额的10%。 

（二）审议情况  

2022年3月2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年

产3万吨精细化学品项目的议案》，并提请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范围内具体签署本项目的投资协议，根据《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该审议事项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投资行

为不属于关联交易事项，亦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晶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4 年 12月 12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51012.5229万元 

住所：江苏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东海路 6号 

法定代表人：周晓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23239270973 

经营范围：胶带、胶水的生产（其中危险化学品限按许可证所列项目经营）；

生产其他化工品、各类胶粘制品及配套材料、离型纸、离型膜、石墨膜、橡胶制

品（以上不含危险化学品）；销售自产产品；房屋租赁、物业管理；货物或技术

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

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纸制品销售；纸制品制造（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限分支机构经营：纸制造 

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年产 3万吨精细化学品项目 

实施主体：江苏晶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总额：项目总投资为 10,00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000 万元，约占投

资总额的 10%； 

项目建设规模和内容：年产 3 万吨精细化学品项目（24,000 吨丙烯酸脂胶

粘剂、6,000 吨聚氨酯粘着剂）相关原辅料及设备的购置，新建 1 个甲类车间，



1 个丙类仓库，2 个甲类仓库，利用原有 RTO 焚烧治理设施处理废气，其他公辅

工程依托现有。 

建设地址：本项目拟在江苏省张家港保税区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东海路 6

号江苏晶华现有厂区内进行建设，不需要新征土地； 

项目建设周期：项目所需时间 24个月 

资金来源：自筹资金 

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要求，在“十四五”期间内，将大力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把握产业属性和发展规律，重点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

能等前沿领域，积极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节能环保、新能源、新能源

汽车等产业，强化技术攻关、试点示范和场景应用，加快技术迭代和产业升级，

大力推动产业化规模化，努力成为主导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等政策，公司本次实施

的3万吨精细化学品项目的下游应用领域为新材料行业。 

目前公司已拥有年产5万吨胶黏剂生产能力，项目建成后，既可以丰富公司

的产品结构，提高公司整体技术水平，满足高起点、高标准建设的规划要求，又

可以实现产业链配套，培植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现有技术可以支撑本项目的运

营和发展。 

四、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项目属于精细化工新材料，符合国家、江苏省、苏州市及张家港市

“十四五”期间内产业发展方向。因此，项目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发

展规划要求。 

（二）建成达产后，既可丰富公司的产品链，满足企业建设高起点、高标准

的规划要求，又可培育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有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符合公

司的长远发展规划，同时也符合上市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三）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向新能源公司供应动力电池专用电子材料，使得公

司的产品线更加丰富，也利于更好的与动力电池厂商进行更好的合作。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该投资项目可能存在以下主要风险：  

（一）新建项目具有一定的建设周期，存在因宏观经济政策影响、未来市场

情况变化、行业环境变化、安全环保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导致新建项目建成后



无法达到预期效益的风险。 

（二）新建项目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未来投资支出可能导致公司现金流减

少或负债增加，进而加大公司相关财务风险。公司将加强资金管理，加快项目建

设进度，力争新建项目早日实现达产达标，降低财务风险。 

本次投资项目的各项后续事宜，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

决策和审批程序，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3月 31日 


